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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丘市深化“作风建设年”活动

简 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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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丘市“作风建设年”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 8月 22日

我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

8 月 18 日至 20 日，受台风“温比亚”的影响，我市持续强

降雨，多条河流水位上涨迅猛，中西部乡镇受损严重。面对灾情，

全市各级各单位迅速行动，昼夜不息、不怕困难、身先士卒，持

续奋战在防汛救灾的第一线，全力做好险情巡查抢护、人员转移

安置、设施抢修抢通等工作，保证了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

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责任担当。

靠前指挥，及时调度。台风过境期间，气象局实行全体人员

全天应急值守和“一把手”带班制度，密切关注灾害性天气的变

化情况，为全市指挥救灾提供数据支持。市水利局对已超限运行

并有调洪设施的小水库，及时启动放水洞或溢洪闸进行调洪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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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留出调洪空间。各镇街区主要领导坐阵指挥，科学调度、果

断决策，组织社区、村利用微信平台和喇叭，发布防汛预警。

郚山镇、新安街道、经济开发区、景芝镇、凌河镇未雨绸缪，

确定专人进行包靠盯守，河流水库、沟塘河坝等进行逐一排查，

发现问题立即进行处理，确保防汛工作不留死角，不留隐患。辉

渠镇、大盛镇、石埠子镇、金冢子镇组织干部连夜入户查看汛情，

及时转移安置群众，确保有险情能及时发现及时化解。兴安街道、

大汶河旅游开发区、石堆镇、官庄镇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，

指导帮助村民及时做好应对措施。

上下齐心，全力抗险。“温比亚”来势凶猛，面对突如其来

的汛情，各镇街区及相关部门充分发挥自身职能，主动履责，全

力投入到防汛抗洪“保卫战”中。市公安局全员出动，组织协调

和维护防洪抢险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秩序，及时救助受灾人员，

做好全市防汛治安保卫工作。市公路局接到抢险任务后，迅速开

赴抢险一线设置围挡、安全标志，并通过网络媒体迅速发布公路

险情信息，引导司机安全通行，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。牟山水库

管理局全局党员干部职工昼夜坚守岗位，每隔一小时统计数据，

向潍坊市防汛指挥部汇报情况，综合研判泄洪量，保证了水库及

上下游安全。市新闻中心工作人员深入一线拍摄报道受灾点情

况，及时报道抗灾救灾新闻。面对柳沟村塘坝水位上升的险情，

柘山镇一边安排人员、机械死守塘坝，一边组织下游距河不足

200 米的南章庄村、北章庄村转移群众，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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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，党员干部身先士卒，用独轮车推、用脊梁背，将 200 余名

村民安全转移。

担当作为，先锋示范。市城管办张传伟同志带领队员冒着

瓢泼大雨巡查辖区内的地势低洼处，清理下水道处的树枝、垃圾

等容易堵塞下水道的杂物，确保排水流畅。景芝镇芝泮社区党总

支书记宿镇军冒着大雨，连夜奔波于贫困户家中，确保不发生一

处险情。郚山镇南逯村支部书记于志良组织村“两委”干部及部

分党员、青年成立抗洪抢险队，转移群众 180 余人，救出被困群

众 40 余人。经济开发区许营村支部书记刘学良同志做过心脏搭

桥手术、身体状况较差，仍坚持在瓢泼大雨中进行排险和群众疏

离工作，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。官庄镇小阿陀村支部书记孙志

军同志连夜转移安置好贫困群众，协调挖掘机疏通沟渠，组织村

干部查看受灾情况，引导群众不等不靠，及时自救。兴安街道三

十里铺村支部书记张宝君召集村“两委”班子成员挨家挨户巡查，

把村里 10 余名孤寡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，确保村民生命安全。

勇担责任，灾后救援。灾情发生后，市委市政府、各镇街

区及相关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救灾工作，指导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

救，努力使灾害损失降到最低。民政局启动Ⅲ级自然灾害救助应

急响应，第一时间利用微信等媒体向社会发布救灾电话和救助途

径，并成立工作组深入灾区实地核查灾情损失，积极争取上级救

灾资金支持，帮助灾民恢复生产生活。市住建局出动防汛人员和

救援车辆对 11 条道路沥青路面、人行道等塌陷、破损进行了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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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，对城区各积水点进行及时排水，维护交通安全。市农业局组

织技术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生产第一线，科学指导农民落实救灾

技术措施，尽可能恢复农作物长势，对受灾严重的地块，指导农

民及时改种应急作物，最大限度的挽回经济损失。市畜牧局多个

畜牧兽医管理站成立了抗洪救灾畜牧工作小组，全力投入到收集

处理动物尸体、发放消毒剂等防汛救灾工作中，有效防止瘟疫等

次生灾害发生。移动公司第一时间组织党员突击队，抢修主通信

光缆，做好全市通讯保障工作。烟草公司工作人员现场查看灾情，

研究抗灾救灾措施，协调机械、组织人员，帮助烟农抗灾自救。

郚山、柘山、大盛、辉渠等镇组织镇村干部、党员积极参与到抗

灾自救行动中，受灾农作物逐一进行实地勘灾和评估，力争把灾

害损失降到最低。

报：市级领导班子成员，市“作风建设年”活动领导小组成员

发：各镇街区党（工）委，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党组织，有关

重点企业党委


